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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文书永远是下一篇

优秀裁判文书是如何炼成的
□法治报记者 王菁 通讯员 廖丽君 倪璐窈

先拟判决书初稿再去开庭会 “先入为主” 吗？ 法官写判决书的时候着重考虑哪些方面？ 对于这些问题， 作为 “全国法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 获奖者， 吴盈ö'
心中有着自己的答案。

□见习记者 张旭凡

怀孕 5个月， 却在一次商场购

物中因电焊施工受到惊吓而导致先

兆性流产。 虽然最终孩子顺利生

下， 但是孕妈妈却要求商场对自己

遭受的损失负责。 两方各执一词，

法院将如何判定？

商场购物受到惊吓，

孕妇先兆性流产

2019 年 11 月 2 日， 28 岁的姜

莲 （化名） 来到洛阳万达广场购

物， 10 点左右， 她到商场三楼的

洗手间。 此时该洗手间因门损坏正

在进行电焊施工， 经过此处的姜莲

受到了惊吓。 正处孕期的姜莲当即

感到后腹部疼痛， 在和万达广场工

作人员沟通后， 她被送到医院进行

住院治疗。

经诊断， 姜莲为“宫内孕

20+2 周， 孕 2 产 1”， 意思是说姜

莲此前有过两次怀孕史， 并有生产

经历一次。 11 月 5 日， 姜莲出院。

11 月 10 日， 姜莲再次住院， 并于

12 月 18 日出院。 因先兆性流产，

她需要卧床保胎， 并聘请了专业护

理人员照顾。 2020 年 2 月 25 日，

姜莲生下一名女孩。

她向法院起诉， 要求万达公司

赔偿其医疗费、 营养费、 后期误

工费等共计 13 万余元。 而万达公

司也提起反诉， 认为自己与姜莲

所称的损失不存在因果关系， 要

求姜莲返还其此前垫付的医疗费

用 2754.7 元并归还此前提供的轮

椅。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 万达公司

作为商场管理人， 进行电焊施工

时，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导致姜

莲受到惊吓而导致先兆流产， 应对

其的合理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姜莲作为成年人， 因受惊吓受

到损失， 与自身心理素质和体质都

相关， 其本人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法院酌定万达公司承担 30%的

赔偿责任， 赔偿姜莲住院期间的合

理费用， 对于其他精神抚慰金等不

予支持。 最终判决万达公司赔偿姜

莲各项损失 7600 元， 并要求姜莲

将使用轮椅进行归还。 双方均对判

决结果表示不满， 并提起上诉。

二审各执一词，

最终维持原判

二审中， 姜莲认为万达公司应

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她认为自己正

常去商场购物， 当时看到火花后以

为发生了火灾， 事后才知道是电焊

施工， 因而受到惊吓。 此后卧床保

胎四个月之久， 每天都提心吊胆，

生怕孩子不保， 给自己和家人在精

神上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而长期的

卧床导致其腰椎突出、 骨盆前倾，

始终无法正常行走， 现在连坐一个

小时都做不到。

姜莲一方提出： 如果因此造成

流产， 甚至以后形成了习惯性流产

无法生育， 那么万达公司不负责任

的行为就是间接杀人， 好在本案没

有留下太大的遗憾， 只是进行损害

赔偿， 因此因承担责任。

而万达公司一方则认为， 当时

的施工过程发生在男卫生间内部，

而门框和门之间毫无缝隙， 火花无

法溢出， 因此整个过程并不存在侵

权， 更与姜莲的“受损” 没有任何

关系。

根据此前的病历显示， 姜莲的孕

产史为“孕 2 产 1， 早产生下一女

儿”， 万达公司一方认为这说明姜莲

自身的体质在生育方面存在某些缺

陷， 容易出现先兆流产的情况。 而姜

莲自述此前曾在商场上班， 工作时遭

遇火灾， 因此她对于环境的感知要更

为敏感， 因此万达公司认为姜莲自称

的火花从左肩落下可能只是往事对其

造成的阴影。

二审法院认为， 因万达公司电焊

施工作业发生在其经营时段， 往来人

员较多， 在施工中应做好必要的物理

隔断、 人员提醒等防护措施。 因万达

公司未在合理范围内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 导致姜莲受到惊吓而导致先导性

流产存在一定因果关系， 应承担相应

赔偿责任。 而姜莲本人也应承担相应

责任。 因此二审驳回上诉， 维持原

判。

孕妇购物时因电焊施工受惊先兆性流产
起诉商场赔偿损失，法院判决商场担责 30%

24 年前， 她还是上海市杨浦

区人民法院的“小吴”， 当时上海

法院全面开始国有企业破产案件审

理， 她和师傅杨槟涛一边办案一边

学习， 圆满完成了当年的破产案件

审判任务。

24 年后， 她已是上海知识产

权法院的资深法官， “全国法院办

案标兵” “上海法院邹碧华式的好

法官” 荣誉等身， 并且漂亮地审理

了一起又一起专业性强、 涉及技术

领域广泛的知产案件。

不管 24 年前， 还是 24 年后，

勤学敏思一直是吴盈喆的生命底

色。

类案检索：

适法统一的秘籍

“爱琢磨” 的吴盈喆在工作中

琢磨出了许多办案小技巧。 刚成为

法官时， 她审理了一起公司股东纠

纷案， 因为觉得原、 被告的陈述都

很有道理， 一时间对案件的处理找

不到方向。 吴盈喆开始琢磨怎样才

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厘清办案思路和

方法， 一次偶然的机会， 她看到庭

里的内勤在整理每月的结案文书并

把它装订成册， 突然灵感触动， 想

到可以从其他法官的判决书中学习

办案思路。

就这样， 吴盈喆开启了她“类

案检索” 技巧的“初级阶段”。

彼时的法官基本都是手写判决

书， 再送到文印室去打印， 她想找

哪一类案件的判决书， 就跑去内勤

那里查阅纸质文书， 然后把对案件

审理有用的内容摘抄下来， 针对没

搞懂的问题， 再去请教审理相关案

件的法官。

2007 年 12 月， 上海杨浦法院

成立了全市基层法院第三个知识产

权审判庭， 吴盈喆通过遴选成为该

院最早从事知产审判的法官之一。

知产案件专业性强、 新类型多， 且

同一权利人会在全国各地进行维

权， 多个法院都有类似案情的判

决。 因此， 学习知产各类案件的判

决书成为了吴盈喆快速适应新岗位

的“秘籍”， 也令她真正养成了

“类案检索” 的习惯。

“‘类案检索’ 还能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适法不统一的问题。” 吴

盈喆说。

关于“类案检索”， 她一般从

三个“横向” 和三个“纵向” 进

行。 三个“横向” 即分别检索本院

和本市其他法院的类案判决、 全国

其他法院的类案判决以及相关调研

文章。 三个“纵向” 即分别检索自

己往期的类案判决、 类似案件二审

法院的判决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指

导性案例、 公报案例和每年公布的

知识产权典型案件等等。

2014 年 12 月， 上海知产法院

揭牌成立后， 吴盈喆成为了该院首

批选任的法官， 截至今年 9 月， 她

共主审知产案件 800余件， 没有一

件被二审改判或者发回重审。

吴盈喆获奖的判决书也得益于

这些“秘籍”。 那是一起涉及未注

册驰名商标的商标侵权纠纷案， 原

告要求对其未注册的驰名商标“拉

菲” 进行认定并要求被告对侵权行

为进行赔偿。 而在我国， 未注册商

标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被认定

为驰名商标， 才受商标法保护。 吴

盈喆在进行类案检索时， 只查到 5

篇判决书。

逐篇学习完这 5篇， 并做好检

索笔记， 吴盈喆发现在之前的案件

中， 法院都没有判决侵害未注册驰

名商标的行为人承担经济损失的赔

偿责任， 个别案件权利人在起诉时

甚至没有要求被告赔偿经济损失，

只要求赔偿合理支出。 因此， 她加

强了对商标法立法本意和立法精神

的研究， 最终在我国商标法及相关

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

通过类推适用商标法的其他规定，

判决被告承担了赔偿责任。

该案系上海法院首例认定未注

册驰名商标的案件， 入选 2017 年

中国法院 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2018 年度上海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判决书入选 2019 年“首届全国法

院百篇优秀裁判文书”。

最好的文书永远是下一篇：

文书从此“不差气”

吴盈喆的获奖裁判文书长达

42 页， 总计 2 万多字。 一开始吴

盈喆在写判决书的时候总会觉得

“差口气”， 要么有一节事实漏查

了， 要么庭审时少问了一个问题。

她于是又研究出了一个小技巧。

在一起商标侵权纠纷案中， 她

开完庭着手写判决书时突然发现开

庭时没有仔细核查商标有效期， 原

告主张权利的注册商标有效期在起

诉之后没几天就已经届满了， 幸好

通过电话核实到原告已在起诉前办

好了商标续展手续， 否则商标有效

期满后原告不再享有商标权利， 被

告即使构成侵权， 对侵权赔偿的数

额的确定也会产生影响， 案件很可

能就判错了。

这次“教训” 让吴盈喆反思，

为什么写判决书时能发现的证据问

题， 在开庭时就没能注意到呢？ 要

不试试先草拟判决书再去开庭？

那是一件著作权侵权案件， 一

部热门电影未经著作权人许可， 被

直接放到视频分享网站上播映了。

电影公映许可证上列明包括出品单

位、 摄制单位、 联合出品单位等一

共八家公司的名称， 但提起诉讼的

只有原告一家公司。 根据著作权法

的规定， 电影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

者享有， 究竟是其他单位把著作权

都授予了这家公司， 还是都放弃了

著作权？

有了之前的经验教训， 吴盈喆

特别关注当事人的权利证据。 她翻

看着证据， 先开始草拟起了判决书

的框架初稿， 果然发现了原告权利

证据中存在的问题， 其中一份授权

书的落款单位和上面加盖的公章不一

致， 经提醒， 原告开庭前重新提交了

相关证据， 庭审最终进展顺利。

此后， 对于一些证据众多、 案情

复杂、 争议较大的案件， 吴盈喆会选

择在庭前会议之后先草拟判决书， 再

去开庭。 有人疑虑， 这样的判决书写

作方法有“先入为主” 之嫌， 既然判

决书都写了， 判决结论不也就出来了

吗？ 开庭还有意义吗？

吴盈喆并不这样认为。 严格来

讲， 她不是先写判决书， 而是先按照

写判决书的要求， 梳理一遍证据和事

实， 先固定好没有争议的内容， 让开

庭方向更明确， 审理重点更突出， 双

方争议焦点的归纳更全面准确， 让当

事人在开庭时更充分地发表意见， 还

能起到“查漏补缺” 的作用。 判决书

初稿中标红的段落、 留白的部分往往

就是庭审提纲中列出的需要重点查明

的事实、 询问的问题。

对于写好判决书， 吴盈喆“从不

放过自己”。 她是自己裁判文书的第

一个读者， 其次才是当事人。 她相信

只有说服了自己， 才能说服别人。

为了写好那篇后来获奖的涉及未

注册驰名商标的商标侵权纠纷案裁判

文书， 她不仅读了关于红酒文化的书

籍， 了解红酒品牌， 还查阅了中国进

口食品标签的相关规定。 此外， 她甚

至查询了进口商品的税率标准， 以便

能更准确地确定赔偿数额。

“裁判文书是对审判经验和审判

规则的真实记录， 集中体现了法官的

司法水平和司法智慧， 也是司法公正

的最终载体。” 吴盈喆认为， “最好

的文书永远是下一篇”。


